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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花园·水利

让幸福之水流入千家万户

我市做好“三篇文章”保障饮水安全
阅读提示

我市以水质和水量达标为出发点，以建设和管理提标为着力点，以建立健全运行管护机
制为突破点，做好创新机制、水源保护、智慧监测三篇文章，全力推进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专
项行动，让广大群众得到了实惠。

□ 记者 樊文滔 通讯员 黄梦怡 支艺霖

“以前一到雨天，我们这里的自来水就有泥
沙，水压也不够，每逢枯水期就连太阳能热水器都
用不了，现在好了，全部改观了。”说起身边的用水
变化，松阳县古市镇上河村村民何昌富赞不绝口。
这一改变得益于丽水市大力推进的县域供水一体
化管网工程。 2018 年 12 月 17 日，浙江省正式启
动实施“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”，丽水市迅速
响应、主动作为，将其列入政府“十大民生实事项
目”，随着工程的推进，许多像上河村这样的村子
全部实现了县城水厂水源直供。

小小水龙头，关乎百姓事。 近年来，我市以
水质和水量达标为出发点， 以建设和管理提标
为着力点，以建立健全运行管护机制为突破点，
做好创新机制、水源保护、智慧监测三篇文章，
全力推进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专项行动， 让广
大群众得到了实惠。

做好“创新机制”文章

为更好地推进农村饮用水建设，自 2018 年
12 月 17 日开展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以来，
各县（市、区）因地制宜，不断创新体制机制，使
更多农村群众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福利。

农村饮用水建设资金缺乏的问题一直困扰
着龙泉市， 但推进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势
在必行。 为此，龙泉市大胆创新，积极探索建设

管理资金筹措模式，并完善了“政府主导、农民
参与、社会补充”的多元化投入机制筹集资金。
同时，建设了龙泉市安仁镇、八都镇等集镇联片
饮水工程，解决了日供水规模大于 1000 吨以上
联村并网工程资金缺乏问题， 不断提升集镇供
水工程的供水保证率和水质合格率。

做好“水源保护”文章

饮用水源是老百姓的“大水缸”，守护饮用水
源安全是保障民生的基本要求。 今年 8 月， 丽水
市生态环境局、水利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印
发全国首个饮用水水源保护诚信评价办法，即《丽
水市饮用水水源保护诚信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，丽水
市成为全国首个实行饮用水水源保护诚信评价城
市。该《办法》在确保人民群众有水喝、喝好水的背
后体现了为民立法的情怀， 也再次彰显了坚守绿
色发展理念的决心和信心。

此外，松阳县还在全省率先开展饮用水水源
保护区内农药、化肥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，并在丽
水市率先公布水源地保护名录———《松阳县农村
饮用水水源地名录》， 科学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，
消除水源地饮用水安全隐患。 目前全县已设置饮
用水源保护区 10 个，涉及 277 个行政村、12.69 万
人，回收农药、化肥包装废弃物 4000 余千克。

做好“智慧监测”文章

饮用水是人民群众的生命线， 与每个人的

生活紧密相连。 确保千家万户喝上放心的饮用
水，水质监测工作容不得一丝马虎。

为确保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工作不落一村，
不漏一人，按照集约化、统一化、专业化管理的思
路，龙泉市转变水厂日常管理模式，为集镇（联
村）工程配置自动投药、安防监控、在线监测等自
动化设施，实时上传水量、水质、水位等信息，还
可以通过在线平台或手机 APP 实时查看管理记
录，确保管理水质安全。

农饮水安全是底线任务，解决农村饮水安全
问题是丽水市农村社会文明的又一次提升。 农村
饮用水工程建设，让一股股“放心水”“幸福水”流
进了千家万户，越来越多的百姓从“喝上水”实现

“喝好水”。

打造幸福河 我市全力构建河湖管护长效机制
□ 记者 樊文滔 通讯员 何沪彬 傅张俊

今年以来，我市坚持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
山”的战略指导思想，以“丽水之干”担纲“丽水
之赞”，紧紧围绕“五水共治”“碧水”行动计划，
深入推动河（湖）长制工作从“有名”到“有实”，
从“有实”到“有效”，持续深化“五位一体”河
（湖）长制标准化体系建设，进一步健全完善了
“三个一” 河长制工作，全力构建了河湖管护长
效机制。

自丽水被列为全省美丽河湖示范市试点
单位后，市水利局主动出击，积极探索实施全
域建设“美丽河湖”的治水新模式，努力将瓯江
打造成为长江以南地区幸福河的鲜活样板。 今
年 5 月，市水利局率先编制了全省首个美丽河

湖建设的规划性文本《丽水市美丽河湖建设规
划》，并结合丽水地方特点，率先从美丽河湖建
设实施角度开展了《丽水美丽河湖建设规范》
这一地方性标准的编制工作。 7 月，该《规范》
已经由质监部门牵头组织论证通过并正式颁
布，为高质量推进我市美丽河湖建设打下了扎
实基础。

同时，记者从市水利局了解到，截至目前，
我市已设置各级河（湖）长 3621 人。 其中，河长
2962 人，湖长 659 人，实现了全覆盖。 今年 1—
10 月， 我市巡河率达到 99.93%， 排名全省前
列，流域各级河（湖）长开展巡河 117285 次，发
现各类涉水问题 926 个，全部完成整改。 同时，
市水利局将继续深化河长制信息化建设，借助
与基层网格平台融合， 拓展延伸河长通功能，

助力我市河长制升级。 今年 5 月，水利部、生态
环境部委托第三方对我市河长制工作进行评
估，我市成绩名列全省前茅。 此外，市水利局还
开展了市级最美河（湖）长评选，评出并表彰市
级基层最美河（湖）长 10 名，充分激发基层河长
工作积极性。

此外，今年以来，在各级媒体开展了美丽河湖
专题宣传，并摄制《跟着小芳去巡河》系列河长制
电视专题报道 9 期，印制河湖长制宣传手册 1000
份。 今年 5 月，我市“五水共治”（河长制）群众满
意度在连续 5 年第一的基础上，再次位居全省第
一，更让水利元素充分体现在丽水大花园建设当
中，使一幅幅充满地方特色的美丽河湖画卷正在
丽水大地铺展开来，也使每一条河湖逐渐成为人
民群众的幸福河。

补应急管理短板 强水利行业监管

我市编制全省首个水利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
□ 记者 樊文滔 通讯员 方春晖 臧丽娟 夏慧锋

水利工程建设生产安全关系着广大人民群
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 为加强水利行业应急管理
体系建设，提高应急管理能力，市水利局委托浙
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， 编制了我省首个水利行
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即《丽水市水利行业
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》（以下简称《预案》），为
今后丽水市水利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提
供了根本遵循。

《预案》明确了丽水市水利行业应急管理指
挥体系以及机构应急救援职责， 使得责任层层
压实。 同时，建立集中、统一、高效的上下左右联
动的应急救援机制， 使丽水市水利局生产安全
应急指挥机构、 各县水利局生产安全应急指挥
机构、工程建设单位、工程建设指挥部、EPC 总
承包方、施工班组能够快速反应、紧密衔接、通
力协作、科学指挥、有效救援。

同时，《预案》 提出丽水市水利局直属单位
和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工程的建设与运行管理单

位应对重大危险源要做好登记建档，并实施安全
风险差异化动态管理，明确落实每一处重大危险
源的安全管理与监管责任， 定期检测、 评估、监
控，制定应急预案，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
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，报备地方人民
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安全生产监督机构、应急
管理等有关部门。

《预案》极大提升了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
效率和能力，提高了应急管理的科学化、专业化、
智能化、精细化水平。


